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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法学的建设与评价研究

——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为例

刘  爽

三亚学院，三亚

摘  要｜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法学类课程。为达到产

教融合的目的，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学人才，“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的课程建设必须突

破传统的以“知识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克服课程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本文结合目前高校“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学”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如何革新课程设计与理念，建立高效课堂，培养高素质的法

学应用型人才进行探讨，以期“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产教融合的教

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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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党和国家《法治中国建设纲领（2020—2025

年）》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提出，为法学的

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高素质法律人才的

培养目标。［1］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

传授，而相对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然而，在实际工

作中，法学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还

需要具备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因此，应用型

法学建设应运而生，旨在通过改革法学教育模式，培养

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法学人才，以满足社会

的需求。为响应国家对本科教育的新要求，劳动与社会

保障法学课程应就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建设，做出

紧跟教育发展趋势的反应。面对传统法学教育的重理论

轻实践、单一人才培养模式等缺陷，新时代的应用型本

科教育致力于为社会培养“跨学科、应用型、国际化”

的高素质复合型法治人才，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经济与社

会需求，促进传统法科更新升级。［2］

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堂教学存
在问题

2.1  教学模式单一，以课堂讲授为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课程教学包含两个部分：

上编劳动法，下编社会保障法，涉及的知识点内容较多

且繁杂。受到课时少内容多的限制，教师为了完成教学

任务，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讲授

型注入式教学方式。学生只能被动式地接受知识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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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课程的参与度较低，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

在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下，师生之间的互动也处于欠缺

状态，从而使学生失去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课堂氛围

沉闷，导致课堂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学生也习惯于

被动学习，上课记笔记，期末考前突击复习重点知识

点，仅仅依赖教师课堂上的讲授，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

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对于知识点可能仅限于理论上

的记忆重现，无法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同时，本课程

并非司法考试的重点考查科目，分值占比很小，学生对

该课程的重视程度也不高。

2.2  课时限制导致缺少实践教学，理论与实践脱节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是一门既有深厚理论基础，

同时又强调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它涉及劳动关系的建

立、调整、争议和终止等各个环节，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的建立、运行和管理等多个方面。首先，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包含大量的法律条款和规定，这些规定都需要在实

践当中才能够得以解释和适用,学生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

析，可以了解到法律条款在实际中的应用，并学会如何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其次，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实

践中涉及法律文书的撰写，学生需掌握如何撰写劳动合

同、劳动仲裁申请书等法律文书，运用调节和仲裁的程

序和规则化解劳动争议，是本门课程所要达到的教学目

标。而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却作为

一门专业选修课，通常以30个课时为标准。因该课程涉及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法规规章制度，一般

的教学都将重点放在对法律条文的释义阐述上，学生很

难培养法律实践方面的技能。在这种课时少内容多的模

式下，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既要完成理论知识的传授，

又要兼顾实践操作，往往难以两全，学生在学完基础理

论后也无法结合具体案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应用。

此外，教学场景通常情况下都设置在教室场域中，

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就目前的实践教学探索中来

看，虽然已经有部分课程开始尝试“产教融合”的模式，

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进行实践探索，例如模拟仲裁、法律

诊所、法庭旁听等实践教学环节。［3］但由于开展周期较

短和指导教师及资源有限，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参

差不齐，导致实践教学可能只是流于形式。而且不论是

学校的模拟法庭，还是校外法庭旁听，其所涉及的案件

大多数为民事或刑事案件，与本课程相关的案件遇到的

机会不多，从而学生在生活中运用专业知识的机会也很

少。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教学过程仍然限制在课堂上，甚

至真实案例、新闻的引入也会受到课时的限制而减少，

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成为纸上谈兵，导致学生运用专业法

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提升。例如

“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是极具实践性代表的章节，

学生需切身参与到争议处理的环节中去，才可以理解调

解仲裁的程序和规则，但由于此章节的课程设计中实践

教学内容较少且形式单一，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比例不均

衡，因此学生难以理解法律知识的实际意义和应用场景。

2.3  课程评估方式单一

课程评估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有

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教师的教学质量以及课程设

计的合理性。若仅仅是采用单一的评估方式，将会导致

评估结果不够全面、客观和准确。若仅依赖期末考试或

者期中考试来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考量，则会忽略了

学生在整个学期中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表现。而且应试考

试往往倾向于对知识点的记忆和应试的技巧，从而忽视

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察。

以三亚学院法学院为例，现行期末成绩计算方式为

百分制占比模式，具体比例为期末考试占比50%、过程

考核30%、考勤20%。其中过程性考核形式主要为课堂提

问、课后作业、读书心得体会等。因受学校期末考试形

式的限制，教师只能够选择传统的试卷或论文等考察形

式，很难突破原有模式选择其他进一步考查学生学习成

效的真实情况。其次，期末考试占比50%，考勤占20%，

也就意味着学生只需每次按时出现在课堂，保证出勤

率，期末卷面成绩不低于51分即可拿到学分通过考试。

因此，导致学生更加看重平时出勤和期末应试复习，精

力不会过多放在平时过程性的学习中而是更多在期末的

知识复习上，使得教学成效大打折扣。

3  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堂教
学质量举措

3.1  转变教学理念 , 建设高效应用课堂

高等教育借助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途径，课程

体系不仅承载着知识传授，更肩负着学生品格塑造、综

合素质提升的重任。课程的质量不仅在于内容，而且与

教学模式紧密相连。想要实现高效应用课堂的建设，关

键在于模式的选择与构建。［4］首先，教师必须遵循“以

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将教学重点

从传统的单一知识传授转变为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包

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针

对“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不同章节内容，采用多种形

式的教学方法，积极进行教学方法和理念的创新探索。

法学作为文科专业，课程教学中一般不会涉及数学计

算，但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涉及计算的是加班

费和养老金具体数额的计算。仅仅让学生记住公式是远

远不够的，学生需要深入理解公式背后的逻辑和计算过

程，才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例如

在教授加班费计算公式时，可以先解释加班的概念、

具体法律规制以及加班费的三个档次（不低于工资的

150%、200%、300%的工资报酬。），将复杂的公式拆

分成更简单的部分，并解释每部分的意义，带领学生区

分“工作日”和“计薪日”的计算公式，解释二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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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以及在计算加班费时如何选择。然后通过具体的例

子来演示公式的应用，这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公式与实

际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公式的含义和用法。

在课后，教师可以给出一些练习题，让学生亲自参与计

算过程，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公式的理解，还可以提

升其计算能力。

高效课堂的建设需要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这就

要求教师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需求，同时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与思考，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而非

仅仅关注学习结果。在课堂开始前教师可以通过生动有

趣的场景创设，来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例如，利用故事、游戏、场景模拟等方式，将

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直观的内容，方便学生进

一步接受和理解。在系统讲解理论知识前，教师通过提

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问题，这种任务驱动式的教

学方式，能够使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

升。其次，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尝试

邀请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与课程教学，将

课程打造为“双师同堂”，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

员结合自己的真实办案经历和实践经验对课程内容进行

解读，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3.2  优化课程设计，增加教学实践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

非逻辑。”理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想要达成预设

学习目标最重要的是将所学知识运用至实际情境中，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产教融合的教学理念也要求教师

不断优化课程设计并增加实践环节，以此来提升教育质

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5］“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学”课程呈现出知识点多且学时有限的特点，无法

对全部内容进行一一深入讲授，因此就要求在进行应用

型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需在有限的学时内预留出实

践学时，有所取舍、抓大放小地对课程进行讲解。“抓

大”意味着教师需对重点章节分配较多学时，深入讲授

理论知识并安排实践教学，不能仅列举现有法条，浅尝

辄止。具体而言，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应作为本门课程核

心内容而占据较大学时（如在30学时的情况下至少占用

6学时）详细展开并深入讲授。原因在于，劳动合同在

劳动法中占据核心地位，一切劳动关系的产生、建立、

调整和终止都围绕劳动合同展开，其贯穿了整个劳动法

律行为的始终，也是后续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依据；在

劳动法的学术研究中，劳动合同方面的论文也是占据了

相当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在劳动法的课程中，劳动合

同的内容是处于核心地位，要求授课教师拓宽并深入，

讲清法理、厘清规则。但“放小”并不是对某些章节的

一概舍弃，而是对于重要性以及理解难度不大的章节进

行简要介绍，不要求对其每一构成部分逐一陈列。例如

“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可安排较短

课时简略讲授，无需全部展开。

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

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与教学目标，精心设计教学活动与

流程，增加实践内容。根据章节内容的不同，灵活采用

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专题研讨法等多种形式的教

学方法。比如，笔者在讲授劳动争议这一章节采用模拟

劳动仲裁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劳动仲裁的流

程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劳动仲裁的实际操作过

程，提高他们的法律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首

先，提前告知学生下节课将组织一场模拟仲裁的实践课

程，大致介绍了初步的构想和流程，学生们都非常感兴

趣。接着，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确定每组学生在模拟

中的角色：劳动仲裁的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以及

仲裁庭成员（仲裁员、书记员等）。在确保每个学生都

了解案情，包括争议的事实、双方的诉求和理由等前提

下，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根据案情指导学生搜集相

关的证据材料，如劳动合同、工资单、解雇通知书、证

人证言等，草拟申请书、代理词、裁决书等文书。模拟

仲裁阶段安排在学校的模拟法庭，提前按照仲裁庭的布

局进行了布置，并安排摄像人员全程进行录像。在整个

仲裁过程中，最让笔者惊喜的部分是仲裁庭辩论阶段，

双方代理人精彩的辩论使旁听的同学们听得入神。最

后，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总结与反思阶段。首先引导

学生对模拟劳动仲裁的过程进行总结，反思自己在模拟

过程中的表现，包括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等方面，其次由旁听同学点评，最后教师分析模

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在整个过

程中，学生作为参与者、实践者深入了解劳动仲裁的实

际操作过程，教师此时的角色是组织者、指导者、协调

者。通过这种模拟演练，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

潜力，同时此次模拟仲裁所形成的法律文书、视频资料

亦可为低年级学生学习提供良好的素材。

3.3  完善考核评估体系，探索创新考核方式

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是建设高效应用课堂的

重要保障，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主要

环节。而对于法学专业学生的考核评估，教师应关注学

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过程中的表现，采用多种评价方式

来全面、公正评价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法律知识与技

能以及法律实践能力，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和方法。［6］

首先，是在考核价值上的探索与创新。激发学生

在法学专业课程中的学习兴趣，探索法学课程内在的逻

辑规律及疑难命题，由原来的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求

知。在对法学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上，除了记忆能力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转化吸收理解能

力、实际运用能力和书面口头表达能力，由此成为一名

合格的具备基本素养的法律职业人。

其次，是在考核方式上的探索和创新。第一，建

立多板块全过程的评估方式，不同板块对应考察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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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为法学专业非核心课程，

因而可以不采取传统的闭卷考试作为期末考核方式，运

用案例分析、小组项目、课程论文、口头报告等多种评

估方式，来考查学生对法学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解

深度以及综合素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期末考核成绩

由两部分构成：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理论成绩由课堂

表现、小组展示、案例分析、课程论文四大板块组成，

按照20%、20%、20%、40%的比例计算；实践成绩则通

过模拟仲裁、法庭辩论演练与竞赛等考核形式来获得。

第二，提高命题的灵活应用性和科学合理性。考试内容

不能单一考查学生对现有理论知识的掌握，而是更注重

对专业知识的分析、知识的迁移应用以及创新思维等方

面。例如，结合当下热点疑难案件对论述题、案例分

析、模拟仲裁案件进行选取，要求学生运用所学法学原

理进行理解并内化，综合反映学生对法律原理的深刻感

悟、准确识别法律现象背后的法律关系的敏感度，以及

运用法律思维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的能力。

4  结语

应用型法学教育的建设与评价研究，不仅是对当前

法学教育改革的积极响应，更是对未来法治社会建设的

深远布局。应用型法学教育对“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

程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教学理念、课程

设计还是考核方式的创新，都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将学生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旨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

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法学

人才的需求。我们期待应用型法学教育能够持续突破与

创新，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及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法学人才，为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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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Applied 
Legal Studies

—Taking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as an Example

Liu Shuang

University of Sanya,Sany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in legal studies,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is a course that combin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la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e appl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tal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must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ingle teaching mode focused mainly on “knowledge 
impartation” and overcom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instruction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novate curriculum design and concepts, establish efficient classroom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legal 
talents, based on the common issues prevalent in the current classroom teaching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in 
universities. It aims to ensure that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plays its du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achiev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Applied curriculum;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Teaching reform


